永财农指〔2023〕16号
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的通知
区财政局：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农指〔2023〕52号），现下达你区2023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   万元（用于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）。该项指标列2023年支出功能科目“2130701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”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99其他支出”。

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使用计划由县制定、奖补项目由县选择、监管责任由县承担。在确保全市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任务数量不减的前提下，市级财政部门可根据市辖区（非省直管县）的实际情况，对其资金与建设任务作适当调整。各地要按照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财农〔2023〕1号）等政策文件要求，加强财政奖补资金监管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：2023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

金及任务分配表
永州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6日

附件

2023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及任务分配表
	县市区/单位
	金额（万元）
	农村公益设施建设不少于（个）

	市本级及所辖区小计
	1286
	68

	市本级
	173
	9

	零陵区
	584
	31

	冷水滩区
	373
	20

	金洞管理区
	119
	6

	回龙圩管理区
	37
	2





